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二年級(含)以下 

學生臨床學習原則 
114 .6.4 113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訂定 

114.10.21 114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12.31 教育部醫學教育會第7屆第2次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因應國立中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士後醫學系(以下簡稱後醫系)教學上之需求，

得安排學生至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接受醫學教育相關觀摩學習。 

二、 身分定義：本校學士後醫學系一至二年級學生。 

三、 醫學生之觀摩學習： 

(一) 若課程需安排至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做觀摩學習，請事

先向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提出申請，同意後方能進入。 

(二) 觀摩學習以觀摩體驗為主，臨床技能為輔。 

(三) 觀摩學習範圍包含問診及衛教、體溫測量、血壓測量、身體健康量測、

無菌手套穿戴等，在負責醫師指導下得以體驗病史詢問、身體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其餘臨床技術先行觀摩學習，待進入臨床後再實

際操作。 

(四) 醫學生在臨床觀摩學習時，須在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合

格醫事及其相關人員現場指導下，方得進行課程學習。 

四、 臨床醫師帶領後醫系學生進行臨床觀摩學習前，須先徵詢病人並取得同意；若

對於病人有觸及隱私部位之各種檢查時，應有第三者在場，第三者應以與病人

同性別之醫護人員為優先。 

五、 學生應恪遵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一切規定、相關法令及各科基

於業務需要明訂之相關規定。於合作之教學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取得、知

悉之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負有保守醫療秘密之義務，不得無故洩漏。 

六、 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其他相關法令與教育部規定辦理。 

七、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報送教育部醫學教育會審議同意後實

施，並轉知本系學生前往學習之醫院或醫療照護相關機構配合辦理，修正時亦

同。 


